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文件
管理〔2018〕9号


管理学院科研课题（项目）培育办法
为了进一步强化管理学院科研氛围，不断提高管理学院科研的层次和水平，为申报更高层次的纵向科研课题打好基础,推动学院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管理学院特制定以下科研课题（项目）培育办法。

一、申报类别

每年度12月管理学院组织开展分院科研课题（项目）申报，分为重点课题（项目）和一般课题（项目）两类。课题（项目）以下简称课题。

二、申报领域

申报领域：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等课题申报领域范畴内，与学校学科、专业关联的领域。

三、申报条件

1．申报学科范围

管理学院课题申报的学科类范围一般包括：（1）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2）经济学；（3）管理学；（4）社会学；（5）教育学；（6）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2．申报的课题应紧密结合国家经济社会及学科发展的需要，根据自身的研究基础和特长确定研究课题。申报一般课题应研究目标明确具体，同时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和决策参考价值。申报重点课题应围绕与智能制造相关的研究领域。
四、申报资格

1.课题负责人为管理学院在岗专业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课题团队应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完成课题所需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

2.申报的一般课题原则上向青年教师倾斜，尤其是进校以来未获课题立项的教师。

3.同一选题主持校科研课题尚未结题者或主持分院科研课题不结题者不得申报。

4.对应用研究课题或依托于本院已立项课题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申报的课题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考虑。
四、课题周期与资助额度

课题周期一般为1年。课题实施如要延长，须另行申请并经评审同意，延长时限最长为一年。课题实行学院资助与自筹相结合的办法，资助额度为重点课题不超过0.2万元/项、一般课题不超过0.1万元/项。 

五、结项条件

1、重点课题应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篇以上或所制定方案被学院认定有重要价值（由学院学术委员会鉴定认可）。本课题成功立项为厅级及以上课题或本课题相关研究成果在C刊及以上水平杂志发表论文的，视同结题，经费继续使用。 

2、一般课题应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论文2篇以上或所制定方案被学院确认有价值（由学院学术委员会鉴定认可）。本课题成功立项为校级及以上课题或本课题相关研究成果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及以上水平杂志发表论文的，视同结题，经费继续使用。 

六、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有效。
七、文件解释权归管理学院。
管理学院
2018年12月29日
